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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依據「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華語中心設置辦法」，訂

定「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華語中心兼任華語教師聘任

作業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二、 本中心所聘華語教師，係指教授華語語言或華語相關課程之教師。教

師應具備下列條件之一： 
(一) 具備國內外大專校院碩士以上學位，並具有本部對外華 語教學能

力證書。 
(二)具備國內外華語文教學相關 系所碩士以上學位。 
(三)具備國內外中國語文學、臺灣文學或語言教學相關系所碩士以上

學位，並於國內外大學對外華語教學師資培訓班修習一百二十個

小時以上 之課程，獲有證書。 
三、本中心兼任華語教師依實際排課時數授課，其授課鐘點費依本校鐘點

費標準核發；教育部所屬計畫另有規定者，則依該計畫規定辦理。 
四、本要點適用教授本校學分課程、華語輔導課、非學分課程之華語教師。

教授學分課程之教師，由本中心提報通識教育中心與校教評會審議教

師資格；教師授課規範悉依教務處規定辦理。 
五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公布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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